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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正就根據《污水處理服務條例》(第 463 章)，審議兩項規例及技術

備忘錄的修訂，以列明未來 10 年的排污費水平、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收費率重

估結果的有效期由 1 年延長至兩年，以及把小型機構就重估附加費收費率抽取

樣本的指定日數由 3 日減至兩日。其實，香港人對污水問題關注遠遜於空氣污

染，但水質污染一直威脅香港生態和環境質素，不可輕視的。 
 

以代表香港的象徵標誌 – 維多利亞港，這是舉世聞名而最繁忙的航道之

一。但兩岸的污水長期只是經過簡單過濾，便直接排入維港內，維港長期受工

商活動以及民眾生活以每日的污水量高達 170 萬公噸所排放的污水污染，形成

海水溶解氧含量非常之低，有機營養物和細菌含量則非常之高，這令原先生氣

勃勃的維港，變成了缺乏生命的死港，這正是我們過去只追求發展而忽視生態

環境的代價。 
 

雖然政府在二 OO 一年開展的「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工程，收集了九龍

和港島東部 140 萬公噸污水，經過化學強化一級處理，然後過通一條 1.7 公里

的海底管理排至海港西端，計劃確明顯改善了維港東面的水質，但港島上環至

北角一帶的污染仍未得到適當的收集和處理，繼續以每日 30 萬公噸排入維港

內。另外，「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工程的污水由於只經過化學強化一級處

理，未經過消毒，化學強化一級處理只能減低八成的懸浮固體物和七成生化需

氧量有機物質，即是每日經處理後的 140 萬公噸廢水仍然含有兩成懸浮固體物

和三成生化需氧量，因此在經處理後的污水排放附近的海域，大腸桿菌含量均

有所增加，令九龍兩岸、青衣、荃灣一帶泳灘的細菌含量偏高。因此，環保署

應該儘快進行「淨化海港計劃」的第二期甲工程，一方面把港島北岸地區的污

水收集至昂船洲處理，另外，更要在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增設消毒處理裝置，否

則若收集港島餘下地區的污水而未有消毒設施，只會進一步令維港西面的水質

惡化，而荃灣一帶的泳灘亦難有重見天日的機會。 
 

當然，政府除了盡快開展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外，亦應落實「污者自

付」原則，讓市民更掌握「多污染、多付出」的概念，以鼓勵他們盡量減少使

用食水和排放污水。其實，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乙，把污水進一步經過生化處

理，以處理污水中九成的污染物，無疑有助減輕本港海域的污染情況，但是第

二期乙涉及頗大量的土地以及高昂的污水處理成本，因此政府亦應盡快開展對

第二期乙工程進行的廣泛討論和諮詢的工作，以讓市民了解到其利害關係，否

則當第二期乙上馬和落實後，市民可能不大願意承擔進一步增加的排污費。 
 
事實上，香港市民對環保議題逐漸關注，不過，他們對環境的承擔感，仍

有待進步，至於對水質污染問題更是被忽視的一環，這可能誤以為，海水具自

我潔淨能力，可把污染物分解，或只要排出較遠的海域，污水便不會影響陸上

的「我」。但水循環是萬物生命之源，也是人類和生物賴以為生的重要元素，

以香港海域為例，一經污染，久經努力且投放大量資源，仍未能夠得到解決，

因此，筆者希望特區政府不要「只講不做」，把問題不斷延遲或討論，應盡快

落實「污染者自付」原則以及開展第二期甲污水處理計劃，盡快減輕本港海域

的污染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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